

负责验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         汨环验〔2016〕09号 


汨罗市神鼎山游客接待中心（现神鼎山镇）建于湖南省汨罗市神鼎山森林公园景区内，项目总用地面积52亩，建设内容包括1栋餐饮楼636平方，1栋标准客房楼984平方，10栋独栋客房楼房， 1个垂钓区，并完善场地绿化及公共配套设施，总建筑面积4020平方，总投资1000万元。项目西部区域10栋独栋客房楼房尚且建设，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，验收内容为东部区域1栋餐饮楼、1栋标准客房楼和1个垂钓区。


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办理环保手续，汨罗市环境保护局于2014年8月14日对该项目环评文件进行了批复。


根据企业申请，2016年7月1日汨罗市环境保护局组织有关人员对该项目进行验收。汨罗市环境监测站验收报告显示：1、废水：厨房废水经隔油池处理，宾馆客房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，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全部用于园区内山地育林和场地绿化浇灌用水。2、废气：厨房油烟废气通过设置抽排风设施、高效静电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，达到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（GB18483-2001）中要求；无组织排放废气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。3、噪声：场界噪声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1类标准要求。4、固废：按环评要求处置。 


汨罗市神鼎山游客接待中心环保手续齐全，各项环保设施落实到位，验收资料齐全，主要污染物达到国家标准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





工验收条件，根据汨罗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（汨环监验字[2016]第006号）、汨罗市环境监察大队监察意见及验收组意见，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。


汨罗市神鼎山游客接待中心应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维护，保持设施正常运转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；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制度，明确保洁人员，实行全天候保洁。本次验收为项目阶段性验收，如其余未建工程动工建设，须严格按照“三同时”制度和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建设，建成后应及时申请环保验收。


证明文件提供者对其合法性、真实性负责。如提供虚假环境监测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提供者承担。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汨罗市环境保护局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6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